
 

 

博鳌机场三期扩建项目飞行区工程施工总承包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博鳌机场三期扩建项目飞行区工程 已由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海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以民航中南局〔2023〕220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省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和企业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资本金 40%，其他

配套资金 60% ，招标人为 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博鳌机场三期扩建项目飞行区工程施工总承包 

2.2 招标编号：0748-2312CA3156DJ/01 

2.3 建设地点：海南省琼海市中原镇博鳌机场 

2.4 项目概括：博鳌机场三期扩建项目飞行区工程新建 4 个 C 类近机位、新建 556 米 E 

类机坪滑行道、新建 199 米 E 类垂直联络道、排水工程、配套目视助航灯光及站坪照明、

消防管网、周界安防及附属工程等。 

2.5 招标范围：博鳌机场三期扩建项目飞行区场道工程、目视助航灯光及站坪照明工程、

飞行区消防工程、安防工程以及附属工程等，具体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为准。 

2.6 计划工期：从收到招标人开工批准书面通知之日起，485 日历天完成全部工程。 

2.7 工程质量：合格。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3.2 投标人须同时具备有效期内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资质、机场目视助航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民航空管工程及机场弱电系统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

革方案的通知》（建市【2020】94 号）的规定已换发新证取得相应资质的投标人），且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民航机场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及有效的安全生产考

核证书（B 类证）；且未担任其它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如担任其它在建工程的项目经

理应符合《民航局机场司关于进一步明确注册建造师担任施工项目负责人有关意见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 

3.4 投标截止日前，投标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查询为准； 

3.5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



 

 

以及其他形式有资产关联关系的投标人，都不得在同一招标项目中同时投标。 

3.6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不能超过 2 家，联合体

牵头人须具备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为联合体牵头人的人员。联

合体协议约定同一专业分工由两个及以上单位共同承担的，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联合

体的资质；不同专业分工由不同单位分别承担的，按照各自的专业资质确定联合体的资质。 

4. 投标登记 

4.1 请投标人于 2023 年 11 月 4 日 09:00 至 2023 年 11 月 8 日 16:00，携带登记资

料在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https://zbtb.caac.gov.cn/）提交登记资料进行

投标登记并将登记资料传真至  /进行投标登记同时将登记资料扫描件电子版发送至

cuixy@casc.com.cn 进行投标登记。 

4.2 登记资料包括：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拟派项目经

理证书（注册证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未担任其它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承诺函或担任

其它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符合《民航局机场司关于进一步明确注册建造师担任施工项目负责

人有关意见的通知》相关规定的承诺函）、“信用中国”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查询信

息截图、联合体协议书（如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联系方式（手

机、电话、传真以及电子邮箱等）。以上资料需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请投标人于 2023 年 11 月 4 日 09:00 至 2023 年 11 月 8 日 16:00，在北京市朝

阳区霄云里 2 号楼（中航材国际招标有限公司）407 室 购买招标文件。 

5.2 招标文件售价 3000 元，售后不退。邮购招标文件的，需另加手续费（含邮费）100

元。招标人在收到邮购款（含手续费）后 2 日内寄送。 

5.3 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应提供：付款方信息，包括：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址和电话、开户行名称和账号。如无法提供第 1 条证明资料的，

我司只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5.4 凡 领 购 招 标 文 件 的 投 标 人 请 在 中 航 材 招 投 标 交 易 云 平 台

（http://www.cabidding.com.cn）上完成注册。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 年 11 月 24 日 08 时

45 分， 地点为：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 

6.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将予以拒收。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民航专

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gzggzy.cn）上发

布。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3 号 

联系人：颜工 

电话：18084685865 

 

招标代理机构：中航材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2 号 

邮编：100125 

电话：010-84384741 

联系人：崔晓云、范思迪、刘忻 

电子邮箱：cuixy@casc.com.cn 

网    址：http://www.cabidding.com.cn 

开户名称：中航材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机场支行 

账    号：0135014140000048 

 


